
建设单位 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普通合伙）

项目名称 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建设项目

项目地址 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水明村村委会南塘岭

项目性质 现有企业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 技术引进

项目联系人 熊辉

公示信息类别
职业病危害预评价 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控制效果评价与职业病防护设施验收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项目简介

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该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月 08日，该公司拟投资 2000万元在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水明村村委会

南塘岭建设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建设项目（以下简

称“该项目”），该项目占地面积为 54700m²，建筑面积 500m²，开采矿种为建

筑用花岗岩，开采规模为 10.8万 m³/年。

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于 1993年设立广东省化

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并于当年建成投产，为私营企业开发，生产规模较小，

开采不甚规范，开采量无法统计，采矿许可证等资料已无据可查。据现有可

查资料：2000年 11月 20日新立化州市那务镇水明三石场，许可证号为

4409820040092，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2000年 11月 1日至 2003年 11月 1
日，矿区面积 0.0087km²，开采主矿种为花岗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设计规

模 5.1万 m³∕年，经济类型私营独资企业。2003年 11月 1日后经申请延续、

变更，矿山最近一次采矿权延续时间为 2013年 3月 25日，发证机关为茂名

市国土资源局，采矿许可证号为：C4409002010127120090102，开采矿种为建

筑用花岗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深度+88m～+50m 标高，生产规模

为 10万 m³∕年，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为 2013年 3月 26日至 2017年 3月 25
日。

由于原矿区保有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不多，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

向茂名市国土资源局提出申请延续采矿权同时变更矿区范围。2016年 12月 6
日，茂名市国土资源局以《关于同意变更矿区范围及延续采矿权的批复》（茂

国土资复〔2016〕125号），同意矿山变更矿区范围。根据国土资源部 2017
年 12月 29日发布的《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记管理有关

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号）第四条：第三类矿产的采矿权不得

以协议出让方式申请扩大矿区范围。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石场矿山采矿权属于

第三类矿产的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到期后不再延续，因此需重新挂牌出让新

立采矿权。根据茂名市国土资源局《关于同意变更矿区范围及延续采矿权的

批复》（茂国土资复〔2016〕125号），该挂牌新立采矿权矿区范围由 6个拐

点连线圈定，拐点坐标见表 1-2。矿区面积 0.0547km²，开采深度为+88m～0m。

矿山变更矿区范围新立采矿权矿区后，广东省化州市那务镇水明矿区建

筑用花岗岩矿新立采矿权继续按协议方式出让给化州市那务水明石场。茂名

市自然资源局委托深圳市爱华勘测工程有限公司编制新立矿区储量核实报

告，并于 2020年 3月 23日通过广东省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粤资

储评审字［2020］37号），2020年 4月 2日茂名市自然资源局备案（茂自然

资矿储备字〔2020〕03号）。2020年 3月，茂名市自然资源局委托广东省有

色地质勘查院编写新立矿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委托设计年开采规模为

10万立方米∕年，该方案通过专家组评审并取得评审意见（茂地环矿开审字



[2020]5号），结论为同意审查通过。根据茂名市矿山资源规划及《茂名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茂名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项执法检查工

作方案>的通知》（茂府办函[2021]110号）等相关规划政策文件要求，建筑碎

石用矿山最低生产规模应＞10万立方米/年。2022年 6月，化州市自然资源

局委托茂名市地质与海洋监测站重新出具开发利用方案，方案中年开采规模

为 10.8万 m³∕年，为新设置采矿权登记和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提供技术依

据。

现场调查人员 谢增春、林良盈、徐飞 调查时间 2024.3.11 陪同人 熊辉

检测人员 / 检测时间 / 陪同人 /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预期危害程度：

职业病危害因素：

（1）生产性毒物：锰及其化合物、氮氧化合物、臭氧等。

（2）生产性粉尘：矽尘、电焊烟尘；

（3）物理因素：噪声、夏季高温、工频电磁场、电焊弧光。

预期危害程度：根据类比工程分析及类比检测结果分析，该项目在生产正常、防护设施运

行正常的情况下，预测各员工在生产期间各岗位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接触水平可以控制在国

家职业接触限值以内。

评价结论与建议：

结论：本项目能满足国家和地方对职业病防治方面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从职

业病危害防护角度考虑，该建设项目是可行的。

建议：

一、控制职业病危害的具体补充措施及建议

1）建议该项目按《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第 1部分：总则》（GB39800.1-2020）、《个体防

护装备配备规范 第 4部分：非煤矿山》（GB39800.4-2020）的要求，参照类比工程明确各岗位

个人防护用品配置，另外，应按《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1-2010）的要求完善应急救援

设施。

2）建议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阶段时列明职业卫生专项投资费用。

3）建议该项目在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专篇阶段根据类比项目对职业健康监护管理情况进行

设计；

4）该项目从事露天矿场开采作业，作业期间存在矽尘危害，建议建设单位注意防尘防护。

5）在夏季高温季节，为室外作业人员配备相应的防高温遮阳帽等，针对高温休息室设计空

调或风扇等降温设备，合理安排外出作业时间，避免员工长时间接触高温，且为员工提供夏季

补盐饮品。

二、建立职业病防治的组织和管理体系

1）该项目应设置职业卫生管理部门，配备至少 1名专职职业卫生管理人员，负责该项目的

日常职业病防治工作；

2）该项目建成试运行前，该项目应按照《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 第 5号）第十一条的要求制定职业病危害防治计划和实施方案，建立、

健全相应的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完善职业卫生专项投资概算

细化职业卫生经费预算，预算范围应包括：职业卫生防护设施、辅助用室、职业病危害警

示标识、个人防护用品、应急救援设施、职业健康检查、职业卫生培训、运行后职业病危害因

素检测与检验设备、职业病危害评估等方面的投入。



三、依法开展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

1）项目工程设计阶段应委托设计单位做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设计专篇；

2）工程在正式投产前，应进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职业病防护设施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投入正式生产和使用。

3）如果项目生产工艺、设备、车间用途等发生变更时，建设单位应委托有资质职业卫生服

务机构对项目进行重新评价。

四、落实该项目建成试运行期间的职业病防治

1）根据工作场所各工作岗位的生产特点，在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相应工作岗位设立警示标识

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告知牌（卡）。

2）在车间入口明显位置设置职业卫生信息公告栏，公布岗位相关职业病危害因素危害、公

司职业卫生管理组织及其职责以及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等。

3）在工艺、作业和施工文件中按要求阐明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概况及相应的预防和处置措施，

以及作业时的注意事项。

4）配备相关职业病危害应急物资，并做好培训使用工作。同时建议完善相关职业应急救援

预案，并配备完善的应急救援设施；对于应急救援预案，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培训并保存记录。

5）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0号，2002年 5月 1
日施行；主席令第 24号，2018年 12月 29日第 4次修正）、《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

法》（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49号令）的有关要求，建设单位应委托具有从事职业

健康检查资格的医疗卫生机构对拟从事接触职业病危害作业和拟从事有特殊健康要求作业的劳

动者进行上岗前、在岗期间及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尤其是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检查，以

排除职业禁忌证。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项目应根据接触情况确定，避免人员和检查项目漏检。

6）为员工配备合适的个人防护用品，并监督员工正确合理使用，确保个人防护用品达到应

有的防护效果。

7）定期组织员工进行职业卫生知识培训，内容包括个人防护用品的正确使用，职业病危害

因素的危害等。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明确该项目评价范围；2、完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及关键控制点分析；3、核实是否存

在应急柴油发电机；4、专家提出的其他个人意见。

专家组同意修改后通过《预评价报告》的评审，修改后送专家组长确认。


